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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台湾大学生物产业机电工程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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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长 

 

921 大地震车笼埔断层破裂带主要系沿台中、南投一带之山脉与平原交接处，南北

向东倾斜 26 度延伸，全长约 96 公里。经过台中县雾峰乡、大里市、太平市、丰原市

、石冈乡、东势镇等乡（镇、市）。由于断层所经过之地区都有较严重之灾情，基于风

险考虑，并为避免民众在断层带建筑房屋，造成生命财产之损失，内政部营建署先利

用比例尺五千分之一之车笼埔断层线分布图，于 1999 年 11 月 8 日函请苗栗县、台中

县、台中市及南投县政府依「建筑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发布禁止于断层露出线两侧各

50 公尺之范围内建筑，期限至 1999 年 12 月 31 日止（台八八内营字第 8877854 号函）

。后为配合灾后重建，以车笼埔断层露出线两侧各 15 公尺之带状区域为范围，公告公

有地禁建，私有地则限建二层楼、七公尺以下之建筑物。  

 

雾峰乡境内位处断层带，且于 921 大地震后提出「以地易地」重建构想之小区包

括克林顿山庄、全家福（双弄侧）小区、莱园九邻、状元及第、伯爵山庄、朝阳新天

地等小区。其中，莱园九邻、状元及第小区因属乙种建筑用地，原地重建无虞，未列

入「以地易地」讨论范围，伯爵山庄与朝阳新天地两相邻小区则合组自强小区，故本

报告即以克林顿山庄、全家福（双弄侧）小区及自强小区（伯爵山庄及朝阳新天地）

之「以地易地」过程为讨论范围。 

 

1. 资料调查与土地交换之供需分析 

 

为加速解决台中市大坑断层带及雾峰乡克林顿山庄等山坡地老丙建断层带禁建之

重建问题，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简称「九二一重建会」）于 2002

年 11 月 8 日、2002 年 12 月 5 日、12 月 20 日召开第「台中市大坑断层带私有土地重

建、雾峰乡克林顿山庄王主委所提有关『山坡地老丙建
2
断层带禁建案』执行情形」第

 
1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13 日，已于 2008 年 7 月 1 日起解散。 
2
  老丙建，系指未依照「山坡地开发建筑管理办法」（1983 年 7 月 7 日内政部台内营字第 169702 号令

发布）及「水土保持法」或「环境影响评估法」相关规定，检附有关书图文件或该管主管机关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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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次检讨会议。有关「山坡地老丙建断层带禁建」部分，则请台中县政府就

「山坡地老丙建断层带禁建案」相关之受灾户意愿及重建方式，与相关人士意见整合

，并查明克林顿山庄及相关小区尚未重建者之意愿，分析拟具处理意见于第四次检讨

会报告。 

 

在此之前，九二一重建会鉴于「以地易地」业务因涉及多种法令规定，又不易解

决，曾于 2000 年 11 月 30 日第 22 次内部工作会议经主席裁示成立项目小组，由九二

一重建会林副执行长担任召集人，召开四次之「研商灾区『以地易地』作业执行情形

及困难等相关事宜」会议，建议针对目标较明确，居民有相当意愿且已完成初步调查

者，包括「竹山镇玉山新城」、「南投市伯爵山庄」、「南投市大埤山庄」、「雾峰

乡全家福小区」、「雾峰乡自强小区」、「雾峰乡克林顿山庄」、「太平市汴头里中

八个聚落山巷」、「东势镇石城小区」等八个聚落，由所属乡（镇、市）公所继续追

踪后续办理情形并予以促成，作为尔后办理「以地易地」之标竿。 

 

依据台中县政府于 2003 年 1 月 16 日第四次及 2003 年 9 月 4 日第八次「台中市、

台中县断层带公私有土地交换执行情形检讨」会议所提报之「台中县断层带附近地区

因震灾毁损之已建筑用地办理以地易地执行计划」，雾峰地区断层带沿线之克林顿山

庄、自强小区及全家福双弄小区等（图 E-1、表 E-1），原户数 226 户，其申请与受理

土地交换之需求面与供给面： 

 

1.需求面：若以位于断层线两侧 15 公尺范围内「全倒已拆除者（31 户，原土地面

积 3,593 平方公尺）」或「全倒户、半倒未修者（48 户，原土地面积 5,807 平

方公尺）纳为有申请「以地易地」意愿者，则申请土地交换之面积需求为

0.36~0.58 公顷（等面积交换）或 0.2~0.4 公顷（等价值交换）；若以位于断层

线两侧 100 公尺范围内「全倒已拆除者（140 户，原土地面积 22,996 平方公尺

）」或「全倒户、半倒未修者（216 户，原土地面积 35,045 平方公尺）纳为有

申请「以地易地」意愿者，则申请土地交换之面积需求为 2.3~3.5 公顷（等面

积交换）或 1.5~2.3 公顷（等价值交换）（表 E-3）。 

2.供给面：经清查后可提供作为「以地易地」标的之土地，包括公有土地 9 笔（

吉峰段 3、4 地号等 2 笔、锦州段 62、1、916、900、894、897、915 地号等 7

笔）及台糖公司土地 3 笔（柳树湳段 467、467-1、467-5 地号）。其中，以台

 
文件，仅以「水土保持合格证明」，并据以变更为「丙种建筑用地」，然后申请「建筑执照」之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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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公司之土地面积较大，整体开发后可容纳全部有申请「以地易地」意愿之受

灾户，也是受灾户最属意之标的。惟因台糖公司之土地属非都市土地特定目的

事业用地，除需经变更为建筑用地外，土地征收费用亦得请中央补助。 

 

 

资料来源：台中县住宅及小区重建咨询辅导暨服务团 

图 E-1 雾峰乡断层带老丙建小区位置示意图 

 

表 E-1 雾峰乡断层带老丙建小区基本数据 

 克林顿山庄 全家福（双弄侧）小区 自强小区 

位 置 雾峰乡坑口村中正路 雾峰乡万丰村中正路 雾峰乡吉丰村自强路 

座 落 地 籍 雾峰乡雾峰段坑口小段 雾峰乡万斗六段 雾峰乡雾峰段雾峰小段

区 位 都市、非都市土地皆有 非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户 数 25 户 156 户 45 户 

面 积 约 12,683 平方公尺 约 45,000 平方公尺 约 145,000 平方公尺 

建 筑 型 态 2 楼透天 2 至 3 楼透天 4 楼透天 

资料来源：台中县政府九二一震灾灾区住宅及小区重建咨询服务团暨工作站建置计划（200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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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雾峰乡断层带老丙建小区屋损资料 

断层线 

两侧 
屋 损 情 形 克林顿山庄 

全家福 

（双弄侧）小区
自强小区 

已拆 14 86 40 
全倒 

未拆 0 18 0 

已拆 0 0 0 
半倒 

未修 7 46 5 

100 m 

重建 4 6 2 

已拆 0 20 11 
全倒 

未拆 0 8 0 

已拆 0 0 0 
半倒 

未修 0 9 0 

15 m 

重建 0 0 0 

资料来源：台中县政府九二一震灾灾区住宅及小区重建咨询服务团暨工作站建置计划（2003.08.30） 

 

表 E-3 申请土地交换者之易地标的之土地面积需求 

交换原则 
断层线范围 

（公尺） 

全倒已拆除 

（户数） 

全倒户及半倒户

未修（户数） 

面积需求 

（公顷） 

15 31 48 0.58~036 等面积 

原则交换 100 140 216 3.46~2.25 

15 31 48 0.4~0.2 等价值 

原则交换 100 140 216 2.3~1.5 

 

2. 土地交换之讨论历程 

 

雾峰乡断层带老丙建小区拟循「以地易地」程序办理重建，在历经多年之反复讨

论，最终在「以地易地」标的取得困难及部分住户无意「以地易地」重建等因素下，

功败垂成，改于原址办理重建，并由政府补助地籍界址、挡土墙、驳坎、排水系统等

必要性公共设施之修复。其讨论历程如下： 

 

1.2003 年 4 月 3 日：小区代表于第五次「台中市、台中县断层带公私有土地交换

执行情形检讨」会议，建议以雾峰乡原光复国中临时校区作为「以地易地」之

标的。 

2.2003 年 4 月 24 日：台中县政府依据 2003 年 4 月 3 日第五次「台中市、台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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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带公私有土地交换执行情形检讨」会议决议，函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

试验所查核雾峰乡原光复国中临时校区是否为非公用土地（府建城字第

0920107469 号函）。 

3.2003 年 5 月 2 日：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试验所函复台中县政府，雾峰乡原光

复国中临时校区土地为农业试验所之公用土地，已列入「药用植物之开发与种

苗保存」长期计划（农试秘字第 0920002659 号函）。 

4.2003 年 6 月 17 日：台中县政府依据台中县议会第十五届第三次决议（2003 年 6

月 9 日（九十二）议事字第 1066 号函），函请九二一重建会补助征收（台糖公

司柳树湳段）土地及土地变更作业相关费用。 

5.2003 年 9 月 4 日：行政院主计处代表于第八次「台中市、台中县断层带公私有

土地交换执行情形检讨」会议表示，公私有土地交换之意旨系以现有公有土地

符合规定者为交换标的，若价购民营企业土地或私有土地，应考虑单一案例所

引致之后续效应，以目前政府之财政状况，可能无法支应此项经费；小区代表

亦表示，如无法价购台糖土地办理「以地易地」，请政府补助经费尽速完成雾峰

乡克林顿山庄挡土墙、驳坎等必要性设施之整建，以利灾户原地重建。会议决

议：（1）为克林顿山庄、自强小区公共安全考虑，由九二一重建会比照全家福

双弄小区处理模式，于一周内邀集相关单位办理会勘，就挡土墙、驳坎等必要

性设施之整建评估研处；（2）台中县政府所提列希补助征收（台糖公司柳树湳

段）土地及土地变更作业相关经费，由九二一重建会项目函请行政院释示可否

调整经费支应。 

6.2003 年 10 月 14 日：九二一重建会就可否调整重建相关经费，补助台中县政府

办理征收台糖土地及土地变更作业所需之费用 1 亿 2,750 万元，函请行政院释

示（重建社字第 0920020734 号函）。 

7.2003 年 11 月 13 日：小区代表于第九次「台中市、台中县断层带公私有土地交

换执行情形检讨」会议建议以雾峰乡锦州段 894 地号作为「以地易地」之标的

。 

8.2003 年 12 月 1 日：台中县政府依据 2003 年 11 月 13 日第九次「台中市、台中

县断层带公私有土地交换执行情形检讨」会议决议，函请经济部水利署查核雾

峰乡锦州段 894 地号土地是否为非公用土地（府建城字第 0920321680 号函）。 

9.2003 年 12 月 23 日：经济部水利署函复台中县政府，该署经管之雾峰乡锦州段

894 地号土地为公务用土地（经水秘字第 09250591510 号函）。 

10.2004 年 3 月 10 日：行政院主计处依内政部之意见函复，为灾区小区重建开发

主体之一致性及推展顺利，以台中县政府为需用土地人办理用地取得或征收作

业，尚属适宜。至相关作业应由需用土地人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

三十三条规定：「政府为安置受灾户开发新小区或实施以地易地，选定公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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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土地时，应先协议价购，协议不成得实施征收。…」及同条例第三十六条第

三项规定，交换应以价值相当为原则，故请九二一重建会协洽台中县政府可否

作为需用土地人，并依相关规定审慎核处（处实一字第 0930001583 号函）。 

11.2004 年 3 月 29 日：九二一重建会依据行政院主计处之复函，请台中县政府评

估可否作为需用土地人，并依相关规定审慎核处（重建社字第 0930003695 号

函）。 

12.2004 年 5 月 24 日：台中县政府就可否作为需用土地人函复九二一重建会，表

明在购地经费及国有非公用土地取得困难下，加上「以地易地」之标的分属山

坡地保育区丙种建筑用地（克林顿山庄等）及特定农业区特定目的事业用地（

台糖公司土地）之非都市土地变更，恐无法于「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施

行期限内完成，经评估雾峰乡山坡地老丙建断层带上之重建工作应以恢复原居

住环境，包括确定地籍界址、加强区内挡土墙、驳坎、排水系统之必要性公共

设施修复为主，使居民能尽速原地重建（府建城字第 0930135795 号）。 

 

3. 补助必要性公共设施之修复 

 

补助小区办理必要性公共设施整建部分，由九二一重建会依据 2003 年 9 月 4 日第

八次「台中市、台中县断层带公私有土地交换执行情形检讨」会议之决议，于 2003 年

9 月 10 日邀集相关单位会勘，获致下列结论： 

 

1.请雾峰乡公所于 2003 年 9 月 30 日前依「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坡地住宅小区公

共设施补助作业要点」及「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坡地住宅小区外围水土保持设

施补助作业要点」之规定，拟具补助工程项目及经费送台中县政府核转营建署

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办理补助并副知九二一重建会。 

2.请克林顿山庄及自强小区两小区管理委员会主委查明愿意继续于原地重建之住

户名册，并取得公共设施施工地点土地使用同意书径送雾峰乡公所并副知九二

一重建会。 

3.为考虑山坡地住宅小区整体安全，自强小区所需补强公共设施宜与建筑物一并

施工；该山坡地保育区丙种建筑用地建筑物震灾重建，依 2003 年 2 月 7 日修正

公布之「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得准用第十七条、第十七

条之二、前条及「都市更新条例」之规定办理。 

4.请台中县政府查明并厘清自强小区基地是否需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

第八条规定办理测量，或依相关规定办理地籍重测，并尽速办理，以利重建。 

 

同一时段，九二一重建会也于 2003 年 9 月 8 日召开「研商南投县南投市伯爵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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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住宅小区重建方式协调会」，决议请南投县政府或经授权之南投市公所依「九

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坡地住宅小区公共设施补助作业要点」及「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坡

地住宅小区外围水土保持设施补助作业要点」之规定，拟具补助工程项目及经费，函

送营建署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办理并副知九二一重建会。 

 

自此，南投市伯爵山庄之工程项目及经费需求，则并同雾峰乡克林顿山庄、自强

小区及全家福双弄小区之必要性公共设施整建所需工程经费，提报 2003 年 11 月 13 日

第九次「台中市、台中县断层带公私有土地交换执行情形检讨」会议，并决议如下： 

 

1.请台中县政府就雾峰乡公所所提报挡土墙、驳坎等必要性公共设施之整建经费

邀集相关单位办理现勘严实审核（请邀集营建署、水土保持局等机关参加现勘

，勿重复办理现勘）。 

2.请台中县政府于 2003 年 12 月 15 日前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八条等

相关规定，办竣自强小区之地籍图重测，并确定该小区之重建方案据以执行，

如有需要协处事项，再提报九二一重建会办理。相关办理情形请于 11 月 30 日

前函知九二一重建会。 

3.有关挡土墙、驳坎等必要性设施整建所需工程经费，请营建署中工处尽速调整

相关经费支应，并于 11 月 30 日前完成相关会计作业程序。 

 

雾峰乡克林顿山庄、自强小区、全家福双弄小区及南投市伯爵山庄等之必要性公

共设施整建工程，经营建署中工处邀集相关技师及机关于 2003 年 12 月 15 日、16 日办

理实地会勘并评估修护经费。所需 6,000 万元经费（表 E-4），由九二一重建会于 2003

年 12 月 30 日函报行政院核示（重建社字第 0920025109 号函），经行政院于 2003 年 1

月 28 日同意由营建署 1999 年下半年度及 2000 年上半年度追加减预算「补助地方政府

办理震灾灾后公共设施复建计划」抢修工程费保留款项下调整支应（院授主忠一字第

0930000509 号函）。所需经费经营建署办理保留后，于 2004 年 2 月 6 日函请南投市公

所、雾峰乡公所及各工程主办机关于 2004 年 3 月 10 日前完成规划设计（营授中字第

0933280816 号函）。 

 

2004 年 4 月 14 日九二一重建会召开「研商南投市伯爵山庄、雾峰乡全家福小区、

克林顿山庄、自强小区等四处山坡地住宅小区公共设施复建工程办理进度事宜」会议

，确定各复建工程之主办及督导机关及工作时程，并请主办机关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

前将工程规划设计书图送达营建署。 

 

依据 2004 年 4 月 14 日九二一重建会召开之「研商南投市伯爵山庄、雾峰乡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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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小区、克林顿山庄、自强小区等四处山坡地住宅小区公共设施复建工程办理进度事

宜」会议、2004 年 6 月 24 日召开之第十一次「台中市、台中县断层带公私有土地交换

执行情形检讨」最后一次会议）及 2004 年 6 月 25 日召开之「关于南投市伯爵山庄山

坡地住宅小区公共设施复建工程办理进度时程及补助经费是否修正协调会议」数据显

示，公共设施复建工程及自强小区土地位移严重地籍测量事宜，主办及督导机关之分

工及完成期限皆已确认。 

 

后续之执行过程，在主办、督导机关与小区管理委员会干部之努力下，逐一克服

住户同意书取得、界址调整及争议调处等问题。虽无法实现当初「以地易地」重建之

构想，然透过小区公共设施之复建为灾户营造安全之居住环境，也算是诸多限制条件

下，退而求其次之作为。 

 

表 E-4 雾峰乡克林顿山庄等四小区必要性公共设施整建经费 

小 区 名 称 主办机关 督导机关 经费（万元） 

克林顿山庄 雾峰乡公所 台中县政府 1,700 

全家福双弄小区 雾峰乡公所 台中县政府 1,600 

自强小区 雾峰乡公所 台中县政府 1,600 

伯爵山庄 南投市公所 南投县政府 1,100 

 

后记：关于南投市伯爵山庄 

 

依据 2001 年 2 月 14 日九二一重建会召开之「研商灾区『以地易地』作业执行情

形及困难等相关事宜」第四次会议结论显示：「南投市伯爵山庄居民约 60 户，原则同

意以地易地，惟目前尚未觅得适合『以地易地』之基地，请南投县政府进一步协商了

解。」 

 

会议之后，除小区代表曾于 2001 年 9 月向南投市公所寻求协助解套外（2001-09-

26 联合报 18 版），伯爵山庄「以地易地」重建之构想并未有进一步行动，也未纳入九

二一重建会召开之「台中市、台中县断层带公私有土地交换执行情形检讨」会议讨论

。惟 2003 年 9 月 6 日有十余名伯爵山庄受灾户以政府不积极协助重建为由，持白布条

至九二一重建会静坐抗议（2003-09-07 联合报 B2 版）。 

 

为回应受灾户之陈情，九二一重建会于 2003 年 9 月 8 日召开「研商南投县南投市

伯爵山庄山坡地住宅小区重建方式协调会」，获致下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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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拟申请办理公、私有土地交换部分，由南投县政府洽同国有财产局南投分

处清查可供办理交换之国有土地，并于 2003 年 9 月 30 日前将清查结果函报九

二一重建会。 

2.请南投县政府或经授权之南投市公所依「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坡地住宅小区公

共设施补助作业要点」及「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坡地住宅小区外围水土保持设

施补助作业要点」之规定，拟具补助工程项目及经费，函送营建署及行政院农

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办理并副知九二一重建会。 

3.公告位于车笼埔断层线两侧各 15 公尺建筑管制范围内之甲种、乙种、丙种建筑

用地，于震灾前已有合法建筑物，经全倒或已自动拆除，符合内政部 2003 年 3

月 26 日修正发布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理规则」第三十八条之一规定者，土地

所有权人得申请其它自有土地变更编定，并将原有甲种、乙种、丙种建筑用地

，一倂申请变更为国土保安用地。 

 

其中，有关南投市伯爵山庄小区申请办理公、私有土地交换部分，再经南投县政

府于 2003 年 9 月 23 日召开「南投市伯爵山庄小区住户陈请以地易地重建案」协商会

后，虽国有财产局南投分处同意提供多笔国有土地供伯爵山庄「以地易地」重建使用

，然该小区并未对「以地易地」标的之选择有具体响应，故南投市伯爵山庄「以地易

地」重建之后续处理，则并同雾峰乡全家福小区、克林顿山庄及自强小区，由政府补

助必要性公共设施整建工程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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